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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市场占有率从推广前的不足5%提升到20%以上。三是研

究实施能效“领跑者”计划。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在节能产

品推广政策逐步到期停止后，启动实施能效领跑者计划，在

终端用能产品和高耗能行业两个层面分别实施。

（六）加大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力度。从2013年起，继续

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完善新一轮推广政策。一是

财政补贴实行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均可

以享受财政补贴，不局限于4部委备案城市，目的是刺激优

势企业扩大推广数量，实现规模效应。二是调动企业和城市

两个积极性。补贴资金不再由示范城市代为兑付，而是直接

拨付给生产企业，鼓励汽车企业和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拓宽推

广领域，创新商业模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充电等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营；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以省为单

位开展推广应用工作，加强区域联动，并对形成一定推广规

模的城市或城市群给予基础设施建设奖励。三是打破地方保

护主义。明确要求地方推广应用的车辆中外地品牌数量不得

低于30%，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限制采购外地品牌汽车。四

是补贴标准逐步退坡。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分类调减了部分车

型的财政补贴标准并逐年退坡，倒逼企业加快技术进步、降

低生产成本，逐步减少对政府依赖，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市

场化进程。2013年，继续实施技术创新工程，集中力量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化工程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推动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推进重点减排工程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一）支持农村环境保护。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安排农村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60亿元，重点支持江苏、宁夏开展全省

（区）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试点工作，促进农

村生态环境质量水平逐步提高。

（二）支持重金属污染治理。继续加大重金属污染防治

工作投入力度，安排资金25亿元，重点支持湖南、河南两省

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试点、耕地重金属污染状况调查以及

修复治理规范。

（三）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根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有

关精神和《大气十条》要求，中央财政统筹整合主要污染物

减排等专项，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13年安排50

亿元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以“以奖代补”

的方式切块下达地方。

（四）推进新安江跨省流域环境补偿试点。积极总结试

点经验，研究在其他跨省流域推广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五）支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安排三河三湖及松花

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50亿元，继续根据国务院考核

结果，对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集中支持辽

河治理，推动辽宁省率先摘掉重污染的帽子。

（六）支持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安排良好湖泊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6亿元，对启动支持的29个湖泊，实施

以奖代补；扩大试点范围，新增支持25个湖泊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

（七）支持污水管网建设。安排污水管网专项资金106亿

元，继续用于集中支持重点流域、重点地区污水管网建设。

三、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推动能源结
构优化升级

（一）通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

2013年通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支持风力发电620亿千瓦

时、生物质能发电320千瓦时、光伏发电50亿千瓦时。

（二）推进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对浙江等6个省（区、

市）2012年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试点工作情况和成效进

行总结；继续采取中央财政补助的方式，全面推进农村水

电增效扩容改造，2013年批复广东等20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实施方案，其余省份前期工作到位、具备

条件后将尽快批复实施方案并启动改造工作。

（三）推动非常规油气资源及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

支持煤层气抽采利用39.4亿立方米，页岩气开发利用量

1.93亿立方米。研究制定或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煤层气、页

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及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

（四）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加大“金太阳”和

“屋顶计划”示范工程实施力度，示范项目装机容量达到

5.1GW。支持新疆、四川等6个地区通过“金太阳”示范工

程建设光伏系统95.8MW，解决70万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五）推进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支持182万吨生物燃料乙

醇推广应用，同时积极推进非粮燃料乙醇产业发展，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山东龙力和中兴能源（内蒙古）两个非

粮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开展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

（六）促进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重点支持潮汐能、

潮流能、波浪能等海洋能开发利用关键技术产业化示范、综

合开发技术研究与试验等。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

中央财政支持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和根基。面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浪潮和国内日益深化的转型升级压力，加快我国产业

结构调整、加速创新驱动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2013年，中央财政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加大政策集成，在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一、培育和支持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举措。为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大力推动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结构调整的要求，2013年，中央财

政加大政策集成，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和产业技

术研发资金支持企业创新、产业链创新和产业集聚发展。一

是支持重点行业骨干企业整体创新。在继续支持集成电路

研发设计、家电领域骨干企业的同时，将通信网络、数字家

电领域龙头骨干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加快提升骨干企业创

新能力。二是支持产业链协同创新。选择高端装备、新材料、

高性能医学诊疗设备等领域，支持优势企业联合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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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下游用户开展研发创新，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三是支持产业集聚发展区域示范。支持湖北、江苏、

深圳、广东、安徽5省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试点，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支持山东、浙江、广东、福建

4省海洋经济创新区域示范，促进海洋生物、海洋医药、海

洋装备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支持赣州市稀土

开发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稀土资源勘查开发、冶炼分离、深

加工等全产业链一体化协调发展。四是支持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选择机械关键零部件、节能降耗、信息安全、海洋工

程装备等领域，支持一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五是推进新兴产业创投计划。2013年

新参股39支创投基金和3个企业，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初创期创

新型中小企业。

二、支持工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

工业转型升级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

在，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为落实《工

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2013年，中央财政继续通过

工业转型升级资金集中支持工业领域共性薄弱环节。一是支

持工业强基。选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领域15个重点方

向，支持行业骨干企业强基。二是推动重点产业提升竞争力。

支持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领域突破核心技术，支持麝香、

石斛等濒危稀缺野生植物药材基地建设，促进重点产业竞争

力提升。三是强化工业行业服务保障能力。支持省级中小企

业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重点工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升

级改造。此外，大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三、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对于

引导投资方向、促进产业转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为落实2013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中央财政通过节能减排等资金，积极支持化

解过剩产能。一是加强对产业运行的监测分析，研究具体政

策。密切关注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情况，针对部分行业产

能严重过剩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参与制订了国务院《关于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二是支持淘汰落后产

能。通过节能减排资金对淘汰产能任务重、财力相对薄弱地

区淘汰电力、钢铁、水泥、造纸等13个行业落后产能，按淘

汰设备和落后产能规模给予奖励。通过中央财政关闭小企

业专项补助资金等，支持符合条件的小企业行政性关闭。积

极推进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动环境保护税立法等，

促进淘汰落后产能。三是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债务重组、资产转让、合并分立等给予所得税优惠，完

善了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税政策等。

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提升

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

重要举措之一。为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循环经

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2013年，中央财政加大扶持

力度。一是支持循环经济发展。新补助支持了20个循环化

改造园区、10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15个餐厨试点、8个

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批复“以旧换再”再制造产品

推广试点方案。2013年支持的工业类项目清洁生产技术整

体水平较往年有较大提高，2万吨/年尿素醇解法生产碳酸

二甲酯等应用示范项目采取的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平。支持

的农业清洁生产项目试点范围由甘肃、新疆两省（区）扩大

至甘肃、新疆、河北、内蒙古等10省（区），政策影响力进一

步增强。二是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出台了分布式光伏发电

“度电补贴”新机制，调整生物燃料乙醇补贴政策，支持工业

企业设立能源管理中心并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开展节能

改造，深入推进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启动新一轮节能环

保汽车、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等。

五、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增强转型升级动力

2013年，中央财政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以支持服务业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内生动力。

一是支持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业。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

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央财政以“打造平台、引领投

入、市场运作、融合发展”为原则，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支持地方统筹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业发展。二是继续

实施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在8个区域试点的基础上，新增

苏州试点，加强试点成效评估和经验总结，促进试点成效由

点到面拓展。三是支持电子商务、物流业发展。积极参与打

破地区封锁，消除行业垄断，营造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市

场体系。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收支预算，是政

府预算的组成部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党中

央、国务院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局出发采取

的一项重要举措，其主要目的是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

配关系，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政府预算管理体

系，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

整，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2013

年，为发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重要作用，落实好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有关

要求，财政部继续健全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并取得

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一、201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成效

（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为推进中央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工作顺利开展，增强预算支出的针对性，2013

年，财政部继续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调整部分

资金的支持方向，设立了重点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专项资

金、国家信息安全专项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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